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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 裁判書 -- 刑事類 

 

【裁判字號】 101,上易,2538 

【裁判日期】 1020207 

【裁判案由】 妨害名譽 

【裁判全文】   

台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1 年度上易字第 2538 號 

上 訴 人 

即 自訴人 財團法人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 

上訴人即自 

訴人兼上一 

人 代表人 達瓦才仁 49 歲（民國 00 年 0 月 00 日生） 

上二人共同 

自訴代理人 程昱菁律師 

上訴人 即 

被   告 蕭絜仁 

選任辯護人 張泰昌律師 

      陳秀卿律師 

      陳鎮宏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101 年 

度自更(一)字第 1 號，中華民國 101 年 8 月 27 日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 

乙○○犯散布文字誹謗罪，處拘役 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台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乙○○係財團法人正覺教育基金會（下稱正覺基金會）之代表 

  人，因認達賴所推廣之藏傳佛教，是以無上瑜伽雙身法（即男 

  女修行人透過性器官之交合，體驗性交中各種身體性高潮的樂 

  觸）為修行法門，與傳統佛教教義不符，因而經常撰文批判達 

  賴喇嘛及藏傳佛教（並以喇嘛教稱藏傳佛教）。 

二乙○○於 100 年 1 月間撰寫標題「保護台灣女性，必須瞭知喇 

  嘛教的根本教義」，內容為有關喇嘛性侵婦女之新聞摘要，及 

  該宗教相關教義之書籍如密宗至尊宗喀巴所著之菩提道次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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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等書所推廣之男女性行為雙修法，為詭異密法，與釋迦牟尼 

  佛所教示之佛陀境界完全無關。並呼籲凡不想遭喇嘛假借佛法 

  之名性侵及不想被喇嘛戴綠帽之人遠離該宗教之文章，並以正 

  覺基金會名義分別於 100 年 1 月 19 日、同年月 20 日刊登在自由時 

  報 A1 版面及聯合報 A16 版面（此部分未據自訴）。財團法人達 

  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下稱西藏宗教基金會）因而於 100 年 1 

  月 19 日及 20 日，分別在其網站上貼文，除反駁正覺基金會上開 

  文章，並指稱正覺基金會接受大陸官方奧援及與大陸官方關係 

  密切等語。台灣圖博之友會於 100 年 1 月 19 日並轉載西藏宗教基 

  金會張貼之上開文章。乙○○因而心生不滿，竟基於散布文字 

  以誹謗西藏宗教基金會及其代表人甲○○○之犯意，接續為下 

  列行為： 

  (一)於同年 1 月 20 日至同年月 24 日間某日，在址設台北市○○區 

    ○○路 0 段 000 號 10 樓之正覺基金會，以正覺基金會名義 

    ，撰寫標題「喇嘛的無上瑜伽修行，就是與女信徒性交！」 

    之文章，除記載前述刊登在自由時報及聯合報之內容外（此 

    部分未據自訴；該內容下稱原於自由時報及聯合報刊載之內 

    容），復於文末最後 2 段記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文字，並以附 

    表(二)之文字，用以影射西藏宗教基金會及其代表人甲○○○ 

    藉由達賴喇嘛來台，為莫拉克風災辦理祈福法會之機會，向 

    社會大眾斂財，於 100 年 1 月 24 日，將該文章刊登在中國時 

    報 A1 版面（全文如附件一所示）。 

  (二)於同年 1 月 20 日至同年月 24 日間某日，在上址，以正覺基金 

    會名義，撰寫內容同前述(一)所載，惟標題改為「保護台灣女 

    性，必須瞭知喇嘛教的根本教義」之文章，於同年月 25 日， 

    將該文刊登在蘋果日報 C1 版面（全文如附件二所示）。 

  (三)於同年月 26 日，在正覺基金會上址，將其所撰寫內容如前述 

    (一)所載，標題為「喇嘛的無上瑜伽修行，就是與女信徒性交 

    ！」之文章，以正覺基金會名義印製為數量不詳之解密快報 

    後，在大台北地區民眾聚集或來往頻繁之處所，發送表述上 

    開言論之解密快報予不特定之大眾。 

  以此方式散布文字，指摘上開足以毀損西藏宗教基金會及甲○ 

  ○○名譽之事。 

三案經西藏宗教基金會暨甲○○○提起自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本件自訴合法： 

  (一)按犯罪之被害人得提起自訴，刑事訴訟法第 319 條第 1 項前 



    段定有明文，此之被害人係指犯罪之直接被害人而言。又法 

    院對於自訴之案件所指摘之罪名能否成立，於實質審究前， 

    僅能依自訴人所提起自訴狀之內容為形式審查，先予陳明。 

  (二)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辯稱：被告該文所稱來台辦法會藉機撈錢 

    、歛財者，乃指達賴喇嘛，非自訴人西藏宗教基金會及甲○ 

    ○○，自訴人 2 人非本件直接被害人，其所提自訴不合法云 

    云。惟查：被告乙○○所刊登上開文章，其內容先批判喇嘛 

    教及達賴喇嘛，嗣於最後 2 段，分別記載如附表(一)(二)所載之 

    文字。附表(一)該段記載被告披露有關批判喇嘛教及達賴喇嘛 

    之內容，必會遭喇嘛教等既得利益者大量的抹紅與抹黑後， 

    即記載「如今達賴基金會的甲○○○已經開始抹紅我們」之 

    文字，顯然西藏宗教基金會及甲○○○乃被告於該文章所稱 

    之「喇嘛教等既得利益者」。附表(二)該段，被告於就「卻急 

    著來台謊稱向佛陀祈福，藉機辦法會而撈取台灣善心人士的 

    血汗錢」等文字前，雖冠上「達賴」乙詞，惟查：被告於該 

    段落，是先記載西藏宗教基金會之甲○○○又抹紅、指責正 

    覺基金會捐款予大陸川震災民等內容，其後除駁斥該指責外 

    ，並記載正覺基金會於莫拉克風災時，捐款用以救助災民， 

    達賴卻急著來台假藉辦祈福法會撈財，喜歡歛財的喇嘛教， 

    卻抹紅從不歛財而純作善事的正覺基金會等內容。以被告於 

    該段之始指西藏宗教基金會之甲○○○抹紅正覺基金會，於 

    該段之末指喜歡歛財的喇嘛教，抹紅從不歛財正覺基金會， 

    再參以其於前段（即附表(一)）指西藏宗教基金會及甲○○○ 

    為「喇嘛教等既得利益者」等情，綜合觀之，實足使一般人 

    認被告該文章是將西藏宗教基金會、甲○○○、達賴與喇嘛 

    教同視。是其上開文字之主詞雖記載「達賴」，惟綜合該文 

    章全文前後語句觀之，客觀上實有指摘自訴人 2 人藉由達賴 

    來台，為莫拉克風災辦理祈福法會之機會向社會大眾斂財之 

    意。又被告所為該文雖記載「達賴基金會的甲○○○....」 

    ，查甲○○○為西藏宗教基金會之代表人，該文章以達賴基 

    金會（按即指西藏宗教基金會）的甲○○○稱甲○○○，一 

    般人閱之，客觀上會認該文章非單單僅指甲○○○，而係併 

    指甲○○○所代表之西藏宗教基金會。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 

    ：文章僅稱甲○○○，未及西藏宗教基金會云云，顯與一般 

    人閱讀該文章之認知不符，不足採信。 

  (三)揆諸前開說明，形式上應認自訴人西藏宗教基金會、甲○○ 

    ○為犯罪直接被害人，其等提起本件自訴自屬合法。被告及 

    辯護人上開所辯，核無理由。 



二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有關台灣高鐵購票證明單部分， 

  被告及其選任辯護人雖就自訴代理人提出該證明書正本部分爭 

  執其證據能力，惟查該證明單為書證，非供述證據，無傳聞法 

  則之適用，且業據自訴代理人提出正本，互核相符，其形式真 

  正自無可疑，復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自有證據能力 

  。有關發票部分，被告及其選任辯護人就自訴代理人有提出正 

  本部分不爭執其證據能力，就其餘非供述證據，自訴代理人、 

  被告及其選任辯護人亦均不爭執證據能力，且均查無違反法定 

  程序取得之情形，自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事項： 

一訊據上訴人即被告乙○○，固坦承犯罪事實欄二(一)(二)(三)所載之 

  文章均其撰寫，並分別於前述時間刊登在中國時報 A1 版面、蘋 

  果日報 C1 版面，及在大台北地區民眾聚集或來往頻繁之處所發 

  送前述解密快報予不特定之大眾等情不諱，惟矢口否認上開犯 

  行，被告及其選辯護人辯稱：(一)被告為文所稱冒牌喇嘛教是指 

  倡男女雙修法之達賴喇嘛、宗喀巴的信徒，非自訴人 2 人。被 

  告主觀上無誹謗自訴人 2 人之犯意，是自訴人 2 人自己對號入 

  座。(二)被告精研佛法、喇嘛教書籍，得悉喇嘛教教義詭異，非 

  正統佛教，竟冠佛教之名；且喇嘛性侵之事層出不窮，新聞亦 

  屢有達賴每次來台都收取鉅額供養或門票收入之報導，客觀上 

  確有相當理由，使被告足以確認文章所載內容為實。且被告是 

  為救護台灣女性，出於悲心大願，始為前述刊文，絕無誹謗之 

  故意。(三)達賴歷次來台有無撈錢之嫌，均引起討論與報導，被 

  告為文自屬可受公評之事，且被告前述文章提及自訴人 2 人部 

  分僅寥寥數十字，僅占全文之百分之 1 、2 ，非以損害自訴人 

  2 人名譽為唯一目的，應推定是善意發表言論。(四)被告為文主 

  要是駁斥西藏宗教基金會網址誣指正覺基金會與大陸關係密切 

  之文章，乃屬自衛、自辯及保護自身合法權益云云。 

二經查： 

  (一)被告為正覺基金會之代表人；甲○○○為西藏宗教基金會之 

    代表人；被告前於 100 年 1 月 19 日、同年月 20 日刊登，前述 

    內容，標題「保護台灣女性，必須瞭知喇嘛教的根本教義」 

    之文章，在自由時報及聯合報。嗣西藏宗教基金會於上開 2 

    日，分別在其自身網站上張貼前述內容之文章，台灣圖博之 

    友會於 100 年 1 月 19 日並轉載西藏宗教基金會上開文章。其 

    後被告於 100 年 1 月 24 日、25 日、26 日分別刊登、發送如犯 

    罪事實欄二(一)(二)(三)所載之文章等情，為被告自承不諱，並有 

    正覺基金會法人登記資料、西藏宗教基金會法人登記資料、 



    100 年 1 月 19 日自由時報 A1 版面報紙、同年月 20 日聯合報 A1 

    6 版面報紙、同年月 24 日中國時報 A1 版面報紙、同年月 25 

    日蘋果日報 C1 版面報紙、解密快報影本、自網路下載列印之 

    台灣圖博之友會新聞稿及西藏宗教基金會新聞稿在卷可稽（ 

    原審自字卷第 4-18、37、115 頁），堪可認定。 

  (二)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辯稱：上開文章如附表(二)所載有關謊稱祈 

    福，藉機辦法會撈錢，喜歡歛財的冒牌佛教喇嘛教等文字， 

    是指達賴，非自訴人 2 人；且被告並不看報，不知達賴祈福 

    法會是西藏宗教基金會辦理云云。惟查： 

    1.被告於上揭文章先記載有關批判喇嘛及藏傳佛教等原於自 

      由時報及聯合報刊載之內容，旋即緊接於最後 2 段為附表 

      (一)(二)所載之文字。該附表(一)(二)之文字，客觀上實足使一般 

      人認為該文章乃指西藏宗教基金會、甲○○○為喇嘛教等 

      既得利益者，且將西藏宗教基金會、甲○○○、達賴與喇 

      嘛教同視等情，而認自訴人 2 人係以公益為名牟取私利， 

      已如前述。再參以被告自承精研喇嘛教書籍等語，佐以其 

      常為文批判藏傳佛教，及能得悉西藏宗教基金會網站及台 

      灣圖博之友會轉載上開西藏宗教基金會反駁正覺基金會上 

      開批判藏傳佛教之文章，則其對甲○○○所代表之基金全 

      名乃「財團法人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應知之甚詳 

      ，惟其於上開文章卻以達賴基金會稱該基金會，其主觀上 

      顯有讓閱讀文章者將西藏宗教基金會、甲○○○及達賴同 

      視之意，其發表、刊登上開文章，主觀上有影射西藏宗教 

      基金會及其代表人甲○○○藉由達賴喇嘛來台，為莫拉克 

      風災辦理祈福法會之機會，向社會大眾斂財之意至明。所 

      辯其僅指達賴，是自訴人 2 人自己對號入座云云，顯為卸 

      責之詞，不足採信。 

    2.次查，達賴喇嘛於 98 年 8 月 30 日至同年 9 月 4 日，受雲林 

      縣、嘉義縣、台南縣市（現已改制為台南市）、高雄縣市 

      （現已改制為高雄市）、屏東縣等 7 縣市首長之邀請，來 

      台為同年 8 月初之莫拉克風災災民舉行祈福法會，其來台 

      行程確係由西藏宗教基金會安排等情，業據證人甲○○○ 

      於原審證述綦詳，並有高雄市長陳菊邀請用箋、上開 7 縣 

      市首長聯合聲明、98 年 8 月 28 日聯合報、蘋果日報、中國 

      時報剪報等在卷足佐（原審自字卷第 38-45 頁），堪認該 

      法會確係西藏宗教基金會安排。查縱被告不看電視、報紙 

      ，惟其信徒眾多，且被告經常為文批判達賴及藏傳佛教， 

      對達賴及藏傳佛教之訊息自有相當之注意，其信徒得悉理 



      應會告知被告，參以被告上開文章復將西藏宗教基金會、 

      甲○○○、達賴、喇嘛教同視，實難想像其為上開文章時 

      ，不知達賴上開祈福法會係西藏宗教基金會辦理，被告及 

      其辯護人辯稱不知云云，實難採信。 

  (三)就被告及其辯護人所辯：被告所述屬可受公評之事，又係為 

    自衛、自辯及保護自身合法權益，且係善意發表言論；復有 

    前述之相當理由，認其所述為真實乙節。查： 

  1.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09 號解釋文：「言論自由為人 

    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 11 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 

    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 

    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 

    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 

    式為合理之限制。刑法第 310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誹謗罪即係 

    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 

    合憲法第 23 條規定之意旨。至刑法同條第 3 項前段以對誹謗 

    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 

    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 

    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 

    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 

    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 

    以誹謗之刑責相繩，亦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 

    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 

    責任，或法院發現其為真實之義務。就此而言，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與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旨趣並無牴觸」。依其對於 

    刑法第 310 條第 3 項解釋意旨，僅在減輕被告證明其言論（ 

    即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為真實之舉證責任，但被告仍須提 

    出「證據資料」，證明有理由確信其所為言論（即指摘或傳 

    述誹謗事項）為真實，否則仍有可能構成誹謗罪刑責。而「 

    證據資料」係言論（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依據，此所指 

    「證據資料」應係真正，或雖非真正，但其提出並非因惡意 

    或重大輕率前提下，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正者而言。申言 

    之，行為人就其發表之言論所憑之證據資料，雖非真正，但 

    其提出過程並非因惡意或重大輕率，而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 

    真正，且應就所提出之證據資料，說明依何理由確信所發表 

    言論之內容為真實，始可免除誹謗罪責；若行為人就其發表 

    之言論所憑之證據資料原非真正，而其提出過程有惡意或重 

    大輕率情形，且查與事實不符，只憑主觀判斷而杜撰或誇大 

    事實，公然以貶抑言詞散布謠言、傳播虛構具體事實為不實 



    陳述，而達於誹謗他人名譽之程度，自非不得律以誹謗罪責 

    （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5247 號判決要旨參照）。又行為 

    人就其所指摘或傳述之事，應盡何種程度之查證義務，始能 

    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而屬善意發表言論，應參酌 

    行為人之動機、目的及所發表言論之散布力、影響力而為觀 

    察，倘僅屬茶餘飯後閒談聊天之資者，固難課以較高之查證 

    義務；反之，若利用記者會、出版品、網路傳播等方式，而 

    具有相當影響力者，因其所利用之傳播方式，散布力較為強 

    大，依一般社會經驗，其在發表言論之前，理應經過善意篩 

    選，自有較高之查證義務，始能謂其於發表言論之時並非惡 

    意。因此，倘為達特定之目的，而對於未經證實之傳聞，故 

    意迴避合理之查證義務，率行以發送傳單、舉行記者會、出 

    版書籍等方式加以傳述或指摘，依一般社會生活經驗觀察， 

    即應認為其有惡意（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998 號判決要 

    旨參照）。 

  2.查被告影射自訴人 2 人藉由達賴喇嘛來台，為莫拉克風災辦 

    理祈福法會之機會，向社會大眾斂財，依社會通念，係就個 

    人人格所為之負面評價，顯足以毀損自訴人 2 人之名譽。 

  3.其次，就西藏宗教基金會為莫拉克風災受創災民祈福，辦理 

    達賴來台舉行祈福法會期間，自訴人 2 人有無藉由辦理該法 

    會對外募集善款，以及有無將所募得之款項，捐助作為災區 

    重建之用一情，與社會公眾利益有關，固屬可受公評之事。 

    惟查，被告於 100 年 1 月 19 日及同年月 20 日，分別在自由時 

    報 A1、聯合報 A16 版面，所刊登之「保護台灣女性，必須瞭 

    知喇嘛教的根本教義」文章，並無如附表(一)(二)所示之內容， 

    是於西藏宗教基金會於 100 年 1 月 19 日、20 日，分別在其自 

    身網站上張貼上開反駁正覺基金會上開文章，並指稱正覺基 

    金會接受大陸官方奧援及與大陸官方關係密切等內容之文章 

    ，暨台灣圖博之友會於 100 年 1 月 19 日轉載西藏宗教基金會 

    上開文章後，被告始於犯罪事實欄二(一)(二)(三)所刊登、發表之 

    文章，除記載原於自由時報及聯合報刊載之內容外，另加載 

    如附表(一)(二)所示之文字，此觀理由欄貳二(一)所示之證據可明 

    。參以被告自承：地震風災部分，我們捐款的時候，甲○○ 

    ○指著我們跟大陸官方關係密切，但我們與大陸官方的接觸 

    只有 1 次，所以他這樣的指稱就是抹紅的行為，他們所說是 

    不實指控等語（原審自字卷第 65-66 頁）。顯見被告於犯罪 

    事實欄二(一)(二)(三)所刊登、發表之文章，除原於自由時報及聯 

    合報刊載之內容外，另加載附表(一)(二)之內容，係因不滿西藏 



    宗教基金會所轉載及發布之上開文章內容，因而發表上述言 

    論甚明。難認被告上述言論，係出於善意而發表。 

  4.另被告雖辯稱：藏傳佛教是仿冒的佛教，其為救護台灣女性 

    避免被誘姦或性侵，出於悲心大願，始為前述刊文，且附表 

    (二)提及自訴人 2 人部分僅寥寥數字，占全文比例甚低，絕非 

    以損害自訴人 2 人名譽為唯一目的，應推定是善意發表言論 

    云云。縱令被告質疑藏傳佛教之真偽性，惟自訴人等辦理上 

    開祈福法會，與被告所辯其發布、刊登上開文章之目的無涉 

    。又被告指述自訴人 2 人係藏傳佛教之既得利益者，並影射 

    自訴人 2 人辦理賴達喇嘛來台祈福法會，從事歛財一事，縱 

    該等文字占全文比例甚低，惟仍足以毀損自訴人 2 人之名譽 

    。是被告上開所辯應推定是善意發表言論云云，亦無足採。 

  5.再查西藏宗教基金會網站先後於 100 年 1 月 19 日及 20 日，先 

    後有上開內容之文章，台灣圖博之友會於 100 年 1 月 19 日並 

    轉載西藏宗教基金會張貼之上開文章，固如前述。惟查被告 

    如附表(一)(二)之內容，除後述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乃屬針對 

    西藏宗教基金會前述文章所為反駁，可認屬因自衛、自辯或 

    保護合法之利益，以善意發表言論（詳後述），惟就所為影 

    射自訴人 2 人藉由達賴喇嘛來台，為莫拉克風災辦理祈福法 

    會之機會，向社會大眾斂財之內容，與西藏宗教基金會網站 

    及台灣圖博之友會前述貼文內容無關，非用以反駁上開文章 

    ，與防衛被告或正覺基金會之名譽權無涉，是難認被告發表 

    該言論係基於因自衛、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以善意發表 

    言論。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屬刑法第 311 條第 1 款不罰之 

    事由云云，及於原審辯護意旨稱被告係正當防衛云云，亦均 

    無足取。 

  6.(1)證人甲○○○於原審證稱：達賴喇嘛當時是受高雄及南部 

    縣市之邀請來台的，達賴喇嘛入境之後，所有的行程都是由 

    基金會安排，還有達賴喇嘛的開銷是由基金會負責，因為當 

    時達賴喇嘛有指示台灣遭受這樣的災害，資源都要用於救災 

    ，我們不要從中有任何的引用或利用，所以所有的開銷都是 

    由基金會出的，只有機票和 5 萬元的捐款，是由達賴喇嘛在 

    國外的帳戶支付的，當時辦了一場法會，還有一些演講，我 

    當時都有在場，法會中並沒有設置捐款箱或捐款櫃檯，我們 

    並沒有呼籲信徒要捐款，也沒有收到任何一分錢的捐款等語 

    （原審自更(一)卷第 65 頁），並有西藏宗教基金會為該祈福法 

    會支付場地租金、硬體規劃、保全服務費、食宿之統一發票 

    、台灣高鐵購票證明單在卷足佐（原審自更(一)卷第 89-91 、 



    98、103-105 頁；自訴人代理提出相關統一發票、證明單之 

    原本，於本院宣判後發還自訴代理人）。以上，足徵甲○○ 

    ○前述證述非無足採。是無證據證明被告前述文章所載自訴 

    人 2 人藉由為莫拉克風災辦理祈福法會之機會，向社會大眾 

    斂財云云為事實。(2)被告雖於 100 年 10 月 21 日之準備書狀提 

    出附件 1 至 9 之書面資料（原審自字卷第 82-114 頁）；於 

    101 年 4 月 27 日準備書狀(一)提出附件 1 、2 之判決及網路下 

    載之書面資料（原審自更(一)卷第 32-44 頁）；於本院亦提出 

    上證一、三、四、七、八至十二、十四至十五、十七、十八 

    之書面資料（本院卷第 33、77-85 、114-120 、125-135 、 

    153- 155、179-266 頁），及真假活佛、藏傳佛教的神話、 

    廣論三部曲、狂密與真密、喇嘛性世界、淺談達賴喇嘛之雙 

    身法等書籍、德文書（均外放），用以證明其因精研佛法及 

    上開資訊，認達賴所推廣之藏傳佛教，是以無上瑜伽雙身法 

    為修行法門，與傳統佛教精義不符，且時有喇嘛性侵婦女之 

    事件，而新聞亦屢有達賴每次來台都收取鉅額供養或門票收 

    入之報導，及其他質疑之聲音，客觀上確有相當理由，使被 

    告足以確認其文章所載內容為實。惟查西藏宗教基金會成立 

    目的乃用以弘揚佛教教義及辦理國際性宗教教育、學術、文 

    化、慈善救濟，公益事業為其目的，並非作為藏傳佛教之代 

    表機構，而其代表人甲○○○僅係藏傳佛教信徒等情，為甲 

    ○○○於原審證述甚明（原審自更(一)卷第 64 頁），並有西藏 

    宗教基金會登記資料在卷足憑（原審自字卷第 37 頁）。是縱 

    被告主觀上確不苟同藏傳佛教，認其教義詭異，非正統佛教 

    ，無法向佛陀祈福屬實，其亦難因之推認西藏宗教基金會、 

    甲○○○辦理該法會係向社會大眾斂財。再宗教收受信眾供 

    養，所在多有，是即使達賴每次來台均收取鉅額供養或門票 

    收入，能否等同斂財？實非無疑。況西藏宗教基金會、甲○ 

    ○○復非等同藏傳佛教、達賴喇嘛，從而即便被告因上開資 

    料主觀上認達賴、藏傳佛教斂財，亦難憑此率爾斷定西藏宗 

    教基金會、甲○○○藉辦理上開法會斂財。(3)且查被告於本 

    院訊問其指辦法會藉機歛財之依據為何時，亦僅供陳：達賴 

    每次來台均收很多供養金，他根本非佛教徒，法會根本非佛 

    法法會，卻騙人說是佛陀祈福法會，所以他行騙斂財等語（ 

    本院卷第 59 頁背面）；於原審亦供稱：是否歛財牽涉到宗教 

    的本質，喇嘛教的歛財是跟他們本質有關，因為他們不是佛 

    教，而且我指的是喇嘛教，並不是自訴人他們，是他們自己 

    要對號入座云云（原審自字卷第 65 頁背面），顯見被告以上 



    開文宣最後 1 段文字，影射西藏宗教基金會及其代表人甲○ 

    ○○藉由達賴喇嘛來台，為莫拉克風災辦理祈福法會之機會 

    ，向社會大眾斂財前，並未為任何之查證動作甚明。(4)依上 

    ，被告發布上開文宣前，未為任何查證，僅憑其主觀認藏傳 

    佛教教義詭異，非正統佛教，及有報導指其收受供養及法會 

    收取門票，即逕主觀臆測西藏宗教基金會、甲○○○假公益 

    之名大賺私利，率爾發表上述言論，其過程實出於重大輕率 

    ，揆諸前開說明，自無從免除被告應負刑事誹謗罪責。被告 

    及其辯護人前開置辯，洵非可採。 

  (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無非卸責之詞，其犯行洵堪認定。至自 

    訴代理人聲請勘驗自上證二之新聞光碟，因本院認事證已明 

    ，且本院未以該光碟內容為證據，自無勘驗之必要，附此敘 

    明。本件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 310 條第 2 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被 

  告分別前述時間，刊登、散發犯罪事實欄二(一)(二)(三)之文章，時 

  間甚為接近，且內容相同，均係侵害自訴人 2 人之名譽權，各 

  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 

  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 

  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為接續犯，應僅論以 

  一罪。自訴意旨認應分論併罰，容有誤會，併此敘明。又被告 

  係一行為同時誹謗自訴人西藏宗教基金會暨其代表人甲○○○ 

  2 人，而侵害數法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 55 條之規定 

  ，從一重罪處斷。 

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一)自訴意旨另以：被告基於誹謗之犯意，於上揭文章、解密快 

    報中，復有附表(一)之文字記載，及附表(二)另有「達賴喇嘛西 

    藏宗教基金會的甲○○○又抹紅我們，指責我們以前在川震 

    時捐款給大陸災民；難道我們應該無慈無悲而不理會那麼悲 

    慘的民眾嗎？喇嘛教口口聲聲說的大慈與大悲都到哪裡去了 

    ？」等文字，指摘自訴人 2 人有抹紅之行為，亦認此部分亦 

    涉犯刑法第 310 條第 2 項之加重誹謗罪嫌等語。 

  (二)按刑法第 310 條之誹謗罪責，除行為人在主觀上須具有誹謗 

    故意與散布於眾之意圖外，客觀上亦需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 

    之事足以損害被害人。而所謂具體事件，則指行為人所指摘 

    或傳述者，屬於敘述事實，而非發表意見、評論。倘行為人 

    係針對特定事項，依個人價值判斷，提出意見、評論，縱其 

    批評內容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但因屬於憲 



    法所保障言論自由之範疇，咸認發表意見、評論者不具有誹 

    謗故意，不能成立誹謗罪。又按以善意發表言論，因自衛、 

    自辯或保護合法之利益者，不受誹謗罪之處罰，刑法第 311 

    條第 1 款定有明文。而所謂善意，係指表意人非以損害他人 

    名譽為唯一目的，就被指摘者而言，他人之指摘，均令其感 

    到不快或自認名譽受損，故極易認定指摘者，並非出於善意 

    ，因此，是否以善意發表言論，應依利益權衡理論就具體事 

    件為客觀判斷，尚不得僅從被指摘者之立場，而為判斷，若 

    表意人因自衛、自辯而善意發表言論，且未逾必要限度，即 

    構成本款阻卻違法事由。 

  (三)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其所發表之上揭文章中有開記載，惟堅詞 

    否認有何加重誹謗之犯行，辯稱：是自訴人指述我們正覺基 

    金會有獲得大陸官的資金奧援，背後有黑手在支持，說我們 

    與大陸官方關係密切，但事實我們並沒有，我們與大陸官方 

    的接觸只有 1 次，自訴人他們這樣的指述就是抹紅等語。查 

    被告於上揭文章中，有上開文字之記載等情，為被告供承不 

    諱，並有上開中國時報、蘋果日報剪報影本、解密快報影本 

    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惟查： 

  1.附表(一)部分： 

  (1)自訴人西藏宗教基金會於 100 年 1 月 19 日、同年月 20 日，分 

    別在其自身網站上張貼上開內容之文章，台灣圖博之友會於 

    100 年 1 月 19 日並轉載西藏宗教基金會上開文章，已如前述 

    。依上開網路文章之內容觀之，由自訴人所發布之「駁正覺 

    教育基金會之不實廣告」文章，其中編號三之第 3 段即載明 

    ：「了解中共體制的人都知道，新華書店遍佈中國的每一個 

    角落，是中共控制輿論和宣傳出版的最核心部門....，但正 

    覺謗佛謗法的書籍，不僅可以在中國大陸發行，而且可以得 

    到官方新華書店的配合，從這種待遇再看正覺在台灣以如此 

    巨大財力策劃攻擊西藏佛教的系列活動，不得不聯想到其背 

    後的黑手和想要達到的政治目的」等語；台灣圖博之友會 1 

    月 19 日新聞稿一文亦明確載明：「今天有一個名為正覺（台 

    灣佛教正覺同修會、正覺教育基金會等）的團體在某報頭版 

    刊登半版的廣告極盡詆毀達賴喇嘛及藏傳佛教，台灣圖博之 

    友會認為這是背後有政治動機的行為....」（第 1 段）、「 

    ....從廣告內容來看，此廣告完全不涉及宗教義理之辯，.. 

    ..卻花大筆經費刊登廣告，其動機非常可疑，令人不能不懷 

    疑此舉係有特定資金奧援，目的在污名化藏傳佛教及達賴喇 

    嘛。」（第 2 段）、「....近幾年該團體印製大量印刷精美 



    文宣品，在各大捷運站、車站散發.. .. ，由於該團體無因 

    無故進行規模龐大、經費浩大的種種刻意詆毀達賴喇嘛尊者 

    及藏傳佛教的行徑，令人不能不懷疑幕後有人指使或支持。 

    該團體近年來亦前往中國大陸，由其官方出版社出版其詆毀 

    藏傳佛教之書籍，近年來更和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往來密切 

    ，這些關係和其今日之舉是否有關聯，令人質疑。....」（ 

    第 3 段）等語，有上開網路文章附卷足佐（原審自字卷第 12 

    、115 頁），足認上開網路文章內容，確係在質疑正覺基金 

    會與大陸官方往來密切，並接受大陸官方奧援印製詆毀藏傳 

    佛教文宣之事實。且證人甲○○○亦證稱：因為被告他們在 

    台灣的街道、車站，大量散發、攻擊西藏宗教、文化等文件 

    ，以及在報紙上刊登這些攻擊西藏的文章，我們才想要作這 

    些的澄清（指前述「駁正覺教育基金會之不實廣告」一文） 

    ，我們有去問人家這樣的文宣及刊物要如何做，才知道經費 

    非常龐大，當時我們蒐集到的文宣、小冊子，大約有上千萬 

    冊，詳細數字我不記得，這麼多的數字及攻擊西藏的文章， 

    不是一般人做的，而且我們西藏跟被告無怨無仇，而他們願 

    意這樣做，讓我們由此聯到會對西藏民族、宗教有如此的仇 

    恨會有誰，所以才會提出這是個關聯性的疑問，我們懷疑是 

    大陸官方，就是要達到大陸遏制藏傳佛教在世界上發展的政 

    治目的等語（原審自更(一)卷第第 62 頁背面、63 頁）。足證自 

    訴人 2 人於被告刊登上揭文章及發送上開解密快報前，確先 

    於網路上發布質疑正覺基金會係受大陸官方奧援之事實，應 

    堪認定。 

  (2)依下列各節，足認被告係基於自衛、自辯而善意發表言論， 

    難謂其有誹謗故意： 

    被告以正覺基金會名義，撰寫犯罪事實欄二(一)(二)(三)之文章 

      ，刊登於 100 年 1 月 24 日之中國時報 A1 版面、同年月 25 

      日之蘋果日報 C1 版面，復於同年月 26 日印製之解密快報， 

      並在大台北地區民眾聚集或來往頻繁之處所散布等節，已 

      如前述。核其言論與自訴人西藏宗教基金會前述在網路上 

      發表之言論，於發表之時間上密切相接。 

    又被告確曾分別在 100 年 1 月 19 日之自由時報 A1 版面及同 

      年月 20 日之聯合報 A16 版面，刊登「保護台灣女性，必須 

      瞭知喇嘛教的根本教義」一文，而觀諸被告於 100 年 1 月 

      24 日至同年月 26 日所發表之前揭中國時報、蘋果日報及解 

      密快報之文章內容，除增加附表(一)(二)之言論外，其餘均為 

      原於自由時報及聯合報刊載之內容；且從文章內容明確載 



      明：「今天我們把它披露出來，…，必然會遭到喇嘛教等 

      既得利益者大量的抹紅與抹黑，如今達賴喇嘛西藏基金會 

      的甲○○○已經開始抹紅我們了--誣指我們受大陸政府支 

      助資金才做出這些救護台灣婦女的公益行為，…我們努力 

      二十年的結果，只能有三本書在大陸出版，其他幾十本書 

      都被封殺，至今仍無機會得見天日。…預計可見的未來五 

      年內乃至十年內仍將如此。這會是達賴基金會甲○○○誣 

      控…？可見甲○○○真是善於抹紅的高手。」等詞語觀之 

      ，可認被告於 100 年 1 月 24 日至同年月 26 日，刊登、散發 

      之上開文章中，所增補如附表(一)之言論部分，確係針對西 

      藏宗教基金會先前所指摘內容而為之回應，且二者內容亦 

      屬相關，應可認與自訴人上揭言論具關連性，顯係表達自 

      訴人指述正覺基金會受大陸官方奧援，及二者關係密切等 

      節均不足採信所為之澄清、辯駁，應認被告確係出於自衛 

      、自辯而善意發表上揭言論。 

  2.附表(二)前述部分： 

    上開文章如附表(二)有關「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的甲○○ 

    ○又抹紅我們，指責我們以前在川震時捐款給大陸災民；難 

    道我們應該無慈無悲而不理會那麼悲慘的民眾嗎？喇嘛教口 

    口聲聲說的大慈與大悲都到哪裡去了？」部分，雖以自訴人 

    2 人指責正覺基金會川震時捐款，而指摘「喇嘛教口口聲聲 

    說的大慈大悲都到哪裡去了？」云云，惟此核屬被告對此一 

    事件，依其個人價值判斷，提出意見、評論，核應屬言論自 

    由之範疇，難以誹謗罪相繩。 

  3.綜上所述，自訴人所舉上揭證據既不足證被告有誹謗故意， 

    此外，復查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有此部分之犯行，其犯罪即 

    屬不能證明，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與本件前開經本 

    院認定之加重誹謗罪（即影射自訴人 2 人歛財部分）間，為 

    實質上之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五撤銷改判之原因及量刑： 

  (一)撤銷改判之原因：原判決對被告上開犯行，予以論罪科刑， 

    固非無見。惟查：1.原審就前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有關自 

    訴人自訴附表(二)所載前述文字部分，漏未說明，自有未洽。 

    2.又被告雖於 100 年 1 月 24 日、25 日、26 日刊登、散發上開 

    文章，惟其誹謗自訴人 2 人之內容均一致，審酌被告所為之 

    手段、惡性，造成自訴人等名譽之損害等情狀，本院認應以 

    下述之量刑為妥，原審量處拘役 55 日，尚嫌過重而未洽。原 

    判決對被告上開犯行，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被告上訴 



    否認犯行及自訴人上訴認應數罪併罰，及原審量刑過輕雖無 

    理由，惟被告指稱：自訴人上訴指摘原審未說明所自訴附表 

    (二)所載前述文字部分，則有理由，且原審判決復有上揭可議 

    之處，自應由本院撤銷改判。 

  (二)量刑：爰審酌被告僅因不滿西藏宗教基金會網站及台灣圖博 

    之友會轉載之上開文章，竟未經合理查證，僅憑一己主觀臆 

    斷，率爾發表前開與事實不符之言論，並散布之，侵害自訴 

    人 2 人名譽，及其犯罪之手段、素行良好（此有本院被告前 

    案紀錄表可徵）、對西藏宗教基金會、甲○○○造成之損害 

    、犯後否認犯行，迄未與自訴人等達成和解，賠償其等所受 

    之損害，兼衡其犯罪之目的、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第 2 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369 條第 1 項前段、第 364 條、第 

299 條第 1 項前段，刑法第 310 條第 2 項、第 55 條、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 1 條之 1 ，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2     月    7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王國棟 

                                      法  官  童有德 

                                      法  官  江翠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王靜怡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2     月    7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 310 條 

（誹謗罪） 

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 

罪，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 百元以下罰金。 

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千元以下罰金。 

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 

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附表： 

(一) 

「今天我們把它披露出來，擋了冒牌佛教喇嘛們的財路，必然會 

  遭到喇嘛教等既得利益者大量的抹紅與抹黑，如今達賴基金會 



  的甲○○○已經開始抹紅我們了－－誣賴我們受大陸政府支助 

  資金才做出這些救護台灣婦女的公益行為。但我們深入研究佛 

  學而辨正了佛教教義的真假，提出真正的佛教教義而教導大眾 

  遠離錯誤的教義，因此得罪了海峽兩岸所有佛教大小山頭，無 

  一不得罪。當台灣四大山頭正被大陸政府統戰時，當大陸各大 

  山頭法師們由於我們的佛學書籍而間接證明他們都悟錯了，開 

  始流失名聞種利養了，於是兩岸佛教各大山頭聯合起來，要求 

  大陸政府禁止我們的書籍在大陸印行，因此我們努力二十年的 

  結果，只能有三本書在大陸出版，其他幾十本書都被封殺，至 

  今仍無機會得見天日。這個事實至今仍然存在，仍被封殺當中 

  ，預計可見的未來五年內乃至十年內仍將如此。這會是達賴基 

  金會甲○○○誣控的「被大陸統戰、被大陸資助大量資金」而 

  獲得的應有待遇嗎？可見甲○○○真是善於抹紅的高手。」 

(二)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的甲○○○又抹紅我們，指責我們以 

  前在川震時捐款給大陸災民；難道我們應該無慈無悲而不理會 

  那麼悲慘的民眾嗎？喇嘛教口口聲聲說的大慈與大悲都到哪裡 

  去了？當南台灣莫拉克風災時，我們也捐了八百多萬元，又向 

  台北市社會局捐了五十萬元，全都用來救助南台灣的苦難民眾 

  ，達賴卻急著來台謊稱向佛陀祈福，藉機辦法會而撈取台灣善 

  心人士的血汗錢；若不是我們的會員在法會當天主動去抗議要 

  求，他們是不會捐出法會收入的。這樣喜歡歛財的冒牌佛教喇 

  嘛教，事事為自己的財利著想，卻來抹紅從不歛財而純作善事 

  的我們，他們還有天良嗎？」 

 


